
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理 局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 

2008 年 5 月 22 日 會 議 席 上  
個 別 委 員 提 出 並 須 由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的 事 項  

 
 政 府 當 局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個 別 委 員 在 2008年 5月 22日 會 議 席 上 提

出 的 事 項 回 應 如 下 －  
 
(1)  條 例 草 案 應 訂 明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理 局 (下 稱 "西 九 管 理 局 ")須 讓

公 眾 參 與 其 事 務 計 劃 及 業 務 計 劃 的 擬 備 工 作 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﹕  

條 例 草 案 第 17 條 列 明，西 九 管 理 局 須 就 有 關 發 展 或 營 運 藝 術 及

文 化 設 施 ， 相 關 設 施 和 附 屬 設 施 的 事 宜 ，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以 管 理 局 認 為

適 當 的 方 式 諮 詢 公 眾 。 第 17 條 並 訂 明 管 理 局 亦 可 就 其 他 事 項 諮 詢 公

眾 。 這 條 文 應 足 以 讓 管 理 局 就 擬 定 事 務 和 業 務 計 劃 諮 詢 公 眾 。  

 

我 們 已 同 意 提 出 委 員 會 修 正 案 ， 要 求 管 理 局 成 立 一 諮 詢 會 ， 收

集 公 眾 對 攸 關 管 理 局 職 能 的 事 宜 的 意 見 。 我 們 預 期 管 理 局 會 透 過 諮 詢

會 ， 收 集 公 眾 的 意 見 ， 以 擬 定 事 務 和 業 務 計 畫 。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毋 須 明

文 規 定 管 理 局 須 就 擬 定 事 務 和 業 務 計 劃 ， 諮 詢 公 眾 。  

 

 
(2)  西 九 管 理 局 的 年 報 應 列 明， 該 財 政 年 度 內 的 各 項 活 動 與 管 理 局

的 相 關 事 務 計 劃 及 業 務 計 劃 有 何 關 係 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﹕  

考 慮 到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以 及 為 了 讓 公 眾 得 知 管 理 局 的 表 現 ， 我 們

將 於 擬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， 規 定 管 理 局 在 其 年 報 中 ， 須 詳 述

管 理 局 在 事 務 計 劃 和 業 務 計 劃 內 中 建 議 進 行 或 實 施 的 活 動 和 計 劃 的 進

度 。 詳 細 安 排 見 立 法 會 CB(1)1751/07-08(01)號 文 件 第 11 段 。  
 
 
(3) 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在 條 例 草 案 內 訂 明， 關 於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的 資 料

將 會 上 載 至 互 聯 網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﹕  

在 5 月 21 日 發 出 的 第 一 批 擬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(立 法

會 B(1)1622/07-08(03)C 號 文 件 的 附 件 第 五 頁 )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第 34(5)
條 。 根 據 該 條 ， 管 理 局 須 在 任 何 合 理 時 間 ， 以 它 認 為 適 當 的 方 法 ， 提

供 董 事 局 成 員 或 委 員 會 委 員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的 登 記 冊 讓 公 眾 查 閱 。 憑 藉

這 項 修 訂 ， 管 理 局 可 在 互 聯 網 上 提 供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的 資 料 讓 公 眾 查

閱 。 不 過 ， 一 方 面 考 慮 到 現 時 科 技 不 斷 發 展 ， 但 部 分 市 民 未 必 能 方 便

地 連 接 互 聯 網 ， 因 此 不 宜 指 定 管 理 局 須 以 一 個 特 定 的 方 式 ， 提 供 條 例

草 案 列 明 的 登 記 冊 讓 公 眾 查 閱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適 宜 讓 管 理 局 董

事 局 靈 活 決 定 提 供 登 記 冊 讓 公 眾 查 閱 的 方 式 。  

CB(1)2241/07-08(03)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603cb1-1751-1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bc/bc05/papers/bc050522cb1-1622-3-c.pdf


- 2 - 

 
 
(4)  政 府 當 局 應 參 考 行 政 會 議、 立 法 會 及 其 他 可 作 比 較 的 公 共 法 定

機 構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考 慮 在 條 例 草 案 內 訂 明 沒 有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的 後 果 或

制 裁 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：  
  根 據 立 法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85條 ， 假 如 任 何 議 員 不 遵 從 議 事 規 則 第

83條 (個 人 利 益 的 登 記 )和 第 83A條 (個 人 金 錢 利 益 的 披 露 )， 可 由 立 法 會

藉 訓 誡 或 譴 責 ， 或 暫 停 職 務 或 權 利 的 議 案 加 以 處 分 。  
 

當 任 何 人 士 擔 任 公 職 ( 包 括 行 政 會 議 成 員 或 其 他 公 共 法 定 機

構 )， 普 通 法 中 藉 公 職 作 出 不 當 行 為 的 罪 行 便 可 適 用 ， 例 如 為 了 個 人 利

益 而 蓄 意 違 規 的 情 況 。 有 關 行 為 可 以 引 致 各 種 後 果 ， 如 屬 不 知 情 的 犯

錯 ， 可 向 其 提 醒 有 關 規 則 ， 而 對 更 嚴 重 的 違 規 行 為 ， 則 可 書 面 警 告 ，

進 而 免 除 職 務 及 作 出 刑 事 檢 控 。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公 職 人 員 可 遭

受 紀 律 處 分 、 失 去 工 作 及 ／ 或 退 休 金 。   
 

我 們 認 為 無 須 在 條 例 草 案 中 定 明 有 關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的 後 果 ／ 懲

處 。 首 先 ， 為 類 似 的 本 地 法 定 機 構 (例 如 機 場 管 理 局 、 市 區 重 建 局 和 香

港 科 技 園 公 司 )而 立 的 法 例 ， 均 沒 有 條 文 ， 指 定 未 有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的 後

果 或 懲 處 。 因 此 ， 條 例 草 案 的 安 排 符 合 現 行 做 法 。 其 次 ， 如 屬 為 了 個

人 利 益 而 蓄 意 違 反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規 定 的 情 況 ， 管 理 局 董 事 可 按 普 通 法

中 藉 公 職 作 出 不 當 行 為 的 罪 行 懲 處 。 再 者 ， 如 果 不 屬 公 職 人 員 的 董 事

局 成 員 沒 有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第 34條 披 露 利 害 關 係 ， 或 沒 有 根 據 條 例 草 案

附 表 第 15條 披 露 利 益 衝 突 ， 均 可 根 據 附 表 第 4條 被 免 除 職 務 。  
 
 
(5)  政 府 當 局 應 澄 清， 就 批 租 予 西 九 管 理 局 的 範 圍 內 的 公 眾 地 方 而

言 ， 在 不 同 的 情 況 下 ， 香 港 法 律 與 西 九 管 理 局 關 於 交 通 及 公 共 秩 序 等

事 宜 的 附 例 將 會 如 何 執 行 ； 當 局 亦 應 參 考 機 場 管 理 局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的

相 關 安 排 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：  

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第 35 條，就 任 何 法 律 而 言，所 有 在 批 租 地 區 內 公

眾 可 進 出 的 公 共 部 份，均 屬 公 眾 地 方。倘 若 有 關 範 圍 屬《 公 安 條 例 》(第

245 章 )界 定 的 “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＂，則 該 條 例 的 條 文 將 會 適 用。根 據《 警

隊 條 例 》(第 232 章 )，香 港 警 務 處 須 在 有 關 範 圍 值 勤。倘 若 有 關 範 圍 屬

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(第 232 章 )界 定 的 “ 道 路 ＂，則 該 條 例 的 相 關 條 款 將

會 適 用 。  

 
 
(6)  政 府 當 局 應 檢 討 條 例 草 案 第 37 條 現 行 的 擬 寫 方 式 是 否 足 以 保

障 西 九 管 理 局 的 業 務 夥 伴 不 會 透 過 在 合 約 安 排 上 的 取 巧 行 為 以 圖 利 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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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例 草 案 第 37條 的 其 中 一 項 規 定 是 “ 管 理 局 獲 豁 免 而 毋 須 根

據《 稅 務 條 例 》(第 112 章 ) 繳 稅 ＂。現 有 的 第 37條 只 豁 免 管 理 局 繳 稅 ，

但 其 附 屬 公 司 ， 或 業 務 伙 伴 ， 或 管 理 局 作 為 參 與 者 或 股 東 的 合 營 公 司

則 不 獲 豁 免 。 因 此 ， 管 理 局 的 業 務 伙 伴 應 不 能 從 管 理 局 的 稅 務 豁 免 中

得 益 ， 原 因 是 只 有 管 理 局 的 利 潤 可 獲 稅 務 豁 免 。  
 

 
 
 
 
 
民 政 事 務 局  
2008 年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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